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深化供销惠农改革专项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
	　396.88
	　396.88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
	　396.88
	　396.88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新建供销惠民服务中心（社）20个，完成土地托管服务1万亩，推动农合会发展。　　
	新建村级供销惠民服务社31个，土地托管服务1.7万亩，已全部验收及资金拨付完毕，超额完成了“民生100”工作任务指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新建20个惠民服务社
	　20个
	　31个
	10
	　10
	　

	
	
	质量指标
	产品质量满意率
	　8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拨付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成本降低
	　10%
	　12%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利润增长率
	　15%
	25.93%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社会贡献值
	　20%
	　30%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产品无污染
	100%
	　100%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惠农影响力
	　100%
	　90%
	　10
	　8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惠农服务满意率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98
	　


（2021年度）




















附件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统筹推进“民生100”，积极融入乡村振兴
2021年，我社“民生100”工作任务主要是新建供销惠民服务中心（社）20个，完成土地托管服务1万亩。截至目前，我社新建村级供销惠民服务社31个，土地托管服务1.7万亩，已全部验收及资金拨付完毕，超额完成了“民生100”工作任务指标。
1. 摸底调研，推进惠民服务中心（社）建设工作。区供销社班子成员及相关业务股室人员多次到省社、市社对接，并赴周边县市考察学习土地托管和惠民服务中心（社）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区委组织部、人社、统计、农业等相关部门对接，开展摸底调研，掌握了全区符合条件建设惠民服务中心（社）的村及社区基本情况。赴渌口镇、南洲镇、朱亭镇、龙船镇等地进行选址考察，对照市、区下发的惠民服务中心（社）验收标准，新建村级供销惠民服务社31个。
2. 实地走访，扎实做好土地托管服务工作。区供销社班子成员带领业务股室实地考察了多家承担土地托管服务的项目单位，掌握企业运营情况、建立台账。截至目前，已建立7个土地托管服务中心，共计完成土地托管服务1.7万亩。
3. 坚持共建共享，“党建、村建、社建”三建合一。将惠民服务中心（社）建设纳入全区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中统一规划，推进“支村两委+供销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共建机制，实现了村级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供销合作社的合作服务优势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优势的有机结合。力推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促成党建、村建、社建齐抓共管，资源共享，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二）围绕助农增收，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
我们把促进农产品销售作为发展电子商务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今年我社与邮政及相关部门合作，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投入45万元共同新建了渌口区农产品电商运营中心（农产品展销中心），是目前株洲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为农服务综合中心。此中心总面积1200平方米，其中一楼为区域农产品集中展示销售区，展销产品涉及株洲王十万黄辣椒、果田香大米、利人健红薯粉等100多个品种。2021年，展销中心的营业收入达500多万元。二、三楼集区域农产品推广展示、直播、电商运营中心、培训、办公、三农栏目等综合服务于一体。该中心以“渌口优鲜”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培育、打造一批特色鲜明、质量过硬、信誉可靠的本地特色农业品牌产品，实现渌口农产品的生态化、标准化、高质化、电商化、品牌化，以统一品牌形象面向消费者。
1、 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21年区政府安排深化供销改革资金1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00万元。市级拨付供销改革资金113万元，到位资金113万元。省级商贸流通资金216万元，到位资金216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共计到位资金429万元，实际支付396.88万元，剩余资金32.12万元于2022年1-2月支付。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到位资金100万元，其中计划用于“民生100”工程项目及供销综合改革40万元，主要是村级供销惠民服务社16个，土地托管2万亩，区级示范社评定20万元，农合会工作经费10万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前期工作经费6万元，省级惠农综合服务到户工程规范化县级项目扫尾和申报省级“两个到户”前期工作经费及供销改革经费14万元。市级113万元全部用于基层合作社建设。省级商贸流通发展专项216万元，主要用于农产品销售平台建设及基层服务及办公设施设备投入。
[bookmark: _GoBack]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报区委批示的使用报告执行，做到自行审核，财政审批，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执行。2021年已用于“民生100”工程项目及惠农改革支出32.02万元，商贸流通专项支出200万元，市拨付深化供销改革113万元加上上年结转未拨付的共计支出396.88万元。剩余资金由于受疫情及财政年底资金紧张影响，故未支付完成，于2022年1-2月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2021年供销改革资金投入后，各个基层社、中心服务及土地托管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建成31个惠民服务中心，土地托管1.7万亩，农产品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农业产品及物流工作进展加强，为农服务体系已成规模。
包括产出数量、质量、时效、以及成本指标完成情况。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由于加大对供销合作的改革投入，活跃了农村经济，基层社营业收入比目标计划有所提高，增长20%，利润也有所增加增长25.93%，增加了基层农民的收入，对社会的贡献也有增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2021年由于对基层服务社的服务加大，满意度得到基层社和社会100%的。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由于基层供销社的不断壮大，投入也需要增加，但资金有限，只能向上级部门争取更多的资金，加大为农服务改革力度。
2、由于目前供销机关人员过少，也使工作力度有所困难，请求区级政府配足人员，更好开展工作。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2021年绩效自评结果98分，拟应用在2022年工作中。绩效公开将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网公开。

